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《关于做好 202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受

理工作的函》（留金选〔2024〕6号），为做好教育系统 2024年国家

公派出国留学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受理范围

1.省内有关高校（不含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）在职、在籍师生。

2.项目有其他规定的，按相应要求执行。

二、项目信息

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包括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

研究生项目，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，艺术

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、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、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

培养项目、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、青年骨干

教师出国研修项目、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、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

项目以及有关国家合作奖学金项目等十大类。

2024年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人员各项目选派简章、选派办

法 ， 请 登 录 国 家 留 学 基 金 委 官 网 查 询 （ 详 见

https://www.csc.edu.cn/chuguo）。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公告的项目，各

高校符合条件的师生经学校同意后均可正常报名，省教育厅原则上不再

单独发文，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有其他相关规定的项目除外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高校按照项目类别和要求，指定相关部门和专人负责校内



申报工作。

2.请各高校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以“个人申

请、学校审核、择优推荐”的方式进行候选人选拔和推荐。请严

格审核申请人资格和申报材料，把好关口，不符合报名要求的，

不得推荐。对于申请材料不合格率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校，省教育

厅将暂停该校下一年度推荐资格。

3.申报及派出期间，推选高校对本校选派人员承担管理主体

责任，请加强公派人员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持续性，及时掌握学

校派出人员在外情况，做好各项管理服务工作。

4.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请人报名、

录取资格，并向有关部门予以通报。

5.各高校须于各项目网报截止前统一提交申请人申报材料纸质版

一式一份至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，逾期系统关闭，不再受理。

申报材料包括：学校推荐公文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

国留学申请表、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及申报系统上传的

所有附件材料。

报送纸质材料后请发送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中“单

位推荐意见”内容(word版,内容不超过 500字)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畅攀 电 话：029-88668687
邮 箱：sxgplx@163.com

地 址：西安市长安南路 563号陕西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

流处 304办公室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3月 5日
（主动公开）


